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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

工信厅联节函〔2019〕288号

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

水利部办公厅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

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组织开展2O2O年

重点用水企业水效领跑者透选工作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业和

信息化主管部门、水行政主管部门、发展改革部门、市场监督管

理部门’有关行业协会’有关企业:

为贯彻落实《国家节水行动方案》’促进工业用水效率持续

提升’按照《重点用水企业水效领跑者引领行动实施细则》（工

信厅联节〔2017〕16号）要求’现就组织开展2020年度重点用

水企业水效领跑者遵选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避选对象

综合考虑企业取用水规模、技术工艺水平及发展趋势、节水

潜力’以及企业用水计量、节水设备、标准等’2020年度透选

的对象主要是钢铁、炼焦、石油炼制、现代煤化工、乙烯、氯

碱、氮肥、造纸、纺织染整、化纤长丝织造、啤酒、味精、氧化

铝、电解铝等14个行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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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基本要求

申请重点用水企业水效领跑者的企业应满足以下要求:

（一）遵守国家、行业、地方相关节水政策和标准;

（二）有取用水资源的合法手续’近三年取水无超计划;

（三）近三年未发生重大安全和环境事故’无违法行为’未

被列入企业经营异常名录或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;

（四）年取水量超过15万立方米的独立法人;

（五）2019年水效指标达到节水型企业国家标准要求,且为

行业领先水平;

（六）未使用国家明令禁止或列入禁止、淘汰目录的用水设

备或器具;

（七）新建、改建、扩建项目时实施节水“三同时”‘‘四到

位”制度;

（／＼）建立节水管理制度’各生产环节有配套的节水措施’

建立完备的用水计量和统计管理体系,水计量器具配备满足国家

标准《用水单位水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》（GB24789）要

求’并依法检定或校准°

三、避选程序

（一）企业申请°按照企业自愿参与原则,相关行业企业可

向所在地省级（含计划单列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,下同）工业

和信息化主管部门、水行政主管部门提交水效领跑者申请报告

（格式见附件）,包括纸质版（A4纸打印并装订成册,一式三份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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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电子版°有关行业协会和中央企业可推荐符合入围条件的企

业’并将申请报告提交工业和信息化部和水利部（以下简称两部

门）°

（二）初审°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、水行政主管部门

会同发展改革部门、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按照入围条件对企业提交

和两部门转交的申请报告进行初审’评选出省级节水标杆企业’

并于2020年3月9日前将推荐企业的申请报告和推荐意见报送

至工业和信息化部（节能与综合利用司）、水利部（全国节约用

水办公室）°

（三）复审°两部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市场监管总局组

织第三方机构和专家开展复审’遵选出2020年度的重点用水企

业水效领跑者名单和单位产品取水量指标°必要时通过省级工业

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或水行政主管部门核实申请报告内容°经复审

满足条件的企业为入围企业’其中’达到行业水效前3＿5名的

企业为水效领跑者企业°

（四）公示和发布°工业和信息化部、水利部、国家发展改

革委、市场监管总局在官方网站等指定媒体对水效领跑者和入围

企业及其单位产品取水量指标进行公示’并对公示结果予以公

告°

联系方式:

工业和信息化部（节能与综合利用司）:

邢金良010—6820536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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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利部（全国节约用水办公

罗敏010—63206045

发展改革委（环资司）:

赵恰凡010—68505173

市场监管总局（计量司）:

徐纬010—82261696

室）:

申请报告附件:XX企业水效领跑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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